附件2
2024年苍南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体检须知
一、持本人有效期内身份证、近期2寸免冠照片一张，按时参加体检，谢绝家属陪同。不按时到指定地点集中的作自动放弃处理，如遇其他特殊重要原因不能参加体检，必须提前向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报告并经同意后统一安排择日体检，并在统一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体检。
二、严禁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考生应在《体检表》上如实填写病史，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果的，后果自负。
三、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勿熬夜，不要饮酒，避免剧烈运动。
四、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B超等检查，请在受检前禁食8-12小时。上衣（外套除外）不要穿胸前带有亮片或金属的衣服以免影响检查，女性受检者不要穿连裤袜。
五、女性受检者月经期间请勿做妇科及尿液检查，待经期完毕后再补检；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凭医生证明，事先告知本组领队。
六、对心率、视力、听力、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安排当日复检；对边缘性心脏杂音、病理性心电图、病理性杂音、频发早搏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安排当场复检。当日复检或当场复检在体检初检医院进行。
七、考生对非当日、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时，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体检实施机关提交复检申请。
[bookmark: _GoBack]八、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勿漏检。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将会影响对你的聘用。
九、体检医师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必要的相应检查、检验项目。
十、在体检过程中考生须服从领队管理，不得擅自离开。体检结束后，请即开通手机，以便有事联系。
十一、在体检过程中有舞弊或其它违纪情况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十二、待体检全部完成后，将根据《2024年苍南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规定，按招聘计划1:1的比例确定入围考察人员名单并及时在苍南人才网公布。

